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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

前言

尽管民事诉讼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处于基本法之列，该学科也是被国务院指定为18门法学核心课之一
。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导致与民事实体法相比，该学科在法律体系以及
研究学习中，处于“隐学”之列。就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而言，人们受“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
的影响，往往认为“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就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这种对于程序法价值上的误区
（程序法的“工具性”价值，是为实体法服务的），在功利主义理论的鼻祖法学家边沁那里得到极致
发挥，“程序法的唯一正当目的，则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实体法”。。随着司法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和学
者们对于民事诉讼法理论研究的加深，民事诉讼法学不仅在司法实践中的地位日益提高，而且在理论
上也不断的创新。正是由于程序法这一动态的程序的逐渐完善，才使得静态的实体法成为“活”的法
律。民事诉讼法的价值，从最初的“工具论”逐渐发展到兼有“独立价值论”，并得到学界和实务界
的一致认可。我国的立法大体上可以归为大陆法系，各个部门的法律都有一整套的法律法规及其司法
解释，这些不同位阶的法律规定共同构成了各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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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

内容概要

《法学课堂必备法规精编之民事诉讼法》内容简介：尽管民事诉讼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处于基本法之
列，该学科也是被国务院指定为18门法学核心课之一。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的观
念，导致与民事实体法相比，该学科在法律体系以及研究学习中，处于“隐学”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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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丛书说明编者前言第一编 总则第一章 任务、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第二章 管辖第一节 级别管辖第二节 
地域管辖第三节 移送管辖和指定管辖第三章 审判组织第四章 回避第五章 诉讼参加人第一节 当事人第
二节 诉讼代理人第六章 证据第七章 期间、送达第一节 期间第二节 送达第八章 调解第九章 财产保全
和先予执行第十章 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第十一章 诉讼费用第二编 审判程序第十二章 第一审普
通程序第一节 起诉和受理第二节 审理前的准备第三节 开庭审理第四节 诉讼中止和终结第五节 判决和
裁定第十三章 简易程序第十四章 第二审程序第十五章 特别程序第一节 一般规定第二节 选民资格案件
第三节 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第四节 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第五节 认
定财产无主案件第十六章 审判监督程序第十七章 督促程序第十八章 公示催告程序第三编 执行程序第
十九章 一般规定第二十章 执行的申请和移送第二十一章 执行措施第二十二章 执行中止和终结第四编 
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第二十三章 一般原则第二十四章 管辖第二十五章 送达、期间第二十六
章 财产保全第二十七章 仲裁第二十八章 司法协助附：民事诉讼法的立法历程及相关的司法解释、民
事诉讼法的立法历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级别
管辖异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
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有关举证时限规定的通
知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
序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
卖、变卖财产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最高人民法
院、外交部、司法部关于执行《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有关程序的
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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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

章节摘录

插图：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为两人或两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属同一种类，人民法院依
法合并审理的诉讼。共同诉讼可以分为必要共同诉讼和普通共同诉讼。（1）必要共同诉讼的“诉讼
标的是共同的”，人民法院必须合并审理。普通共同诉讼，是指其“诉讼标的属于同一种类”，须经
当事人同意且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的诉讼。第一，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是指必要共同诉讼人在
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中享有共同的权利或承担共同的义务，即存在一个诉讼标的。第二，诉讼标的是
同一种类的，是指在普通共同诉讼人与对方之间存在着若干个民事法律关系，但属于同一种类。（2
）必要的共同诉讼的种类：①挂靠关系中的共同诉讼人；②个体工商户主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时；③
个人合伙制度共同诉讼人；④企业法人分立中的共同诉讼人；⑤借用业务介绍信等关系中的共同诉讼
人；⑥连带保证关系中的共同诉讼人；⑦遗产继承诉讼中的共同诉讼人；⑧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代理人
与代理人，在诉讼中为共同诉讼人；⑨共有财产关系中的共同诉讼人；共同侵权或共同危险行为而形
成的共同诉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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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

编辑推荐

《法学课堂必备法规精编之民事诉讼法》：条文主旨，要点提示，关联法条，特别提醒，典型案例，
论文导航，司考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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